合同编号：沈东陵区科技农合(


)号              计划项目编号：
沈阳市东陵区（浑南新区）科技
计划项目任务合同书

沈阳市东陵区（浑南新区）人民政府制

二○一一年九月
一、合同签订各方及共同遵守的条款
	甲方：       沈阳市东陵区科学技术局    

1、甲方根据科技计划通过丙方向乙方划拨科技经费；

2、甲方有权对乙方合同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3、项目完成后，甲方依据本合同和科学技术计划项目申报书所确定的经济、技术指标，负责组织对项目进行验收；

4、如乙方不能按本合同及项目申报书所规定内容完成项目，甲方有权调整计划及经费直至终止计划合同。

	乙方：　                                
1、乙方负责组织项目的实施，并保证按本合同要求完成相应指标；

2、乙方负责保证甲方以外经费的到位，在不影响项目正常进展的前提下经甲方同意可以适当调整其它经费筹集和使用方案；
3、乙方负责保证项目经费专款、专账、专用；
4、乙方按甲方要求报告工作进展情况和经费使用情况，重大问题及时报告；
5、在项目执行期内，乙方应接受甲方及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如有充分证据证明乙方存在恶意骗取科技计划资金行为，乙方必须将科技计划资金全额无条件返还甲方。
6、乙方在项目完成后两个月内必须向甲方申请验收，并提供有关资料及经费决算。
7、乙方有义务进行技术创新，无偿开展技术咨询、技术指导和技术培训，进行新品种、新技术引进与推广应用等服务活动，引领农业科技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增收，做到科技示范和带头作用。

	丙方：　                                

1、丙方根据甲方科技计划向乙方划拨科技经费，不得以任何理由截留、克扣或有意延误拨付；

2、丙方有义务协助甲方对乙方合同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项目验收；

3、丙方有义务协助乙方进行技术创新，开展技术培训，进行新品种、新技术引进与推广应用等引领农业科技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增收的活动。


二、项目基本情况

	项 目 名 称
	

	计 划 文 号
	
	项目编号
	

	项目承担单位
	

	下达科技经费
	无偿
	
	贴息
	
	风险
	

	项目主要内容及完成时限：


三、项目主要人员情况（含协作单位）

	项目主要人员情况：

	
	姓名
	单位或所属村
	年龄
	职务或

职称
	学历
	在本项目中

具体分工

	负责人
	
	
	
	
	
	

	项目组成员
	
	
	
	
	
	

	
	
	
	
	
	
	

	
	
	
	
	
	
	


四、资金来源（单位：万元）

	
	本年度到位
（2011年）
	第二年度到位
（2012年）
	来源说明

	自筹资金
	
	
	

	银行贷款
	
	
	

	区科技经费
	
	
	

	其他资金扶持
	
	
	

	合   计
	
	
	总计
	

	科技经费主要用途：


五、其他
本合同一式四份，甲方二份，乙方、丙方各执一份。
	签订合同各方：

	甲方（公章）：沈阳市东陵区科学技术局

	科技计划负责人：
	
	部门负责人：
	

	　　　　　　　　　　　　　　年


月


日

	乙方（公章）：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丙方（公章）： 


	科技助理：
	
	主管科技领导：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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